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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_E6_94_BF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8332.htm （一九五二年三月三

十一日）已变更！ 长江中游荆江段由于河道狭窄淤垫，下游

弯曲，不能承泄大量洪水，且堤身高出地面十数公尺，每当

汛期，洪峰逼临，险工迭出，时有溃决的危险。如一旦溃决

，不仅江汉广大平原遭受淹没，并将影响长江通航，且在短

期内难以堵口善后。不决，则以长江水位抬高，由四口（松

滋、太平、藕池、调弦）注入洞庭湖的水量势必增多，滨湖

多数堤垸必遭溃决。为保障两湖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

起见，在长江治本工程未完成以前，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

开辟分洪区乃是当前急迫需要的措施。 荆江分洪工程完成以

后，如长江发生异常洪水需要分洪时，既可减轻洪水对荆江

大堤的威胁，并可减少四口注入洞庭湖的洪量；同时，做好

分洪区工程又能保障滨湖区不因分洪而受危害。这一措施对

湖北、湖南人民都是有利的。为此，本院特作下列规定：一

、 一九五二年仍以巩固荆江大堤为重点，必须大力加强，保

证不致溃决，其所需经费可酌予增加 。具体施工计划及预算

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同湖北省人民政府拟订 ，限期完成。二

、 一九五二年汛前应保证完成南岸分洪区围堤及节制闸、进

洪闸等工程，并切实加强工程质量。其所需人力，应由湖北

、湖南和部队分别负担。三、 一九五二年不拟分洪。如万一

长江发生异常洪水威胁荆江大堤的最后安全，在荆江分洪工

程业已完成的条件下， 可以考虑分洪， 但必须由中南军政委

员会报请政务院批准。四、 湖北省分洪区移民工作应于汛前



完成。五、 关于长江北岸的蓄洪问题，应即组织察勘测量工

作，并与其他治本计划加以比较研究后再行确定。六、 为胜

利完成一九五二年荆江分洪各主要工程，应由中南军政委员

会负责组成一强有力的荆江分洪委员会和分洪工程指挥机构

，由长江水利委员会、湖南、湖北两省人民政府及参加工程

的部队派人参加，并由中南军政委员会指派得力干部任正副

主任。工程指挥机构的行政与技术人员由各有关单位调配。 

上述各项工程，因时间紧迫必须抓紧时机进行周密的准备工

作，并保证按期完成。至于人力、器材、运输及技术等方面

，如中南力量不足时，得提出具体计划，速报请政务院予以

解决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

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